
GE.20-12705 (C) 091020 191020 

  

第十八届会议 

2020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审议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对南苏丹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销毁杀伤人员

地雷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奥地利、加拿大、挪威和赞比亚)提交 

1. 南苏丹于 2011 年 11 月 11 日交存了继承《公约》的通知书。《公约》于 2011 年

7 月 9 日对南苏丹生效。南苏丹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提交的首份透明度报告

当中，报告了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布有或疑似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南苏丹有

义务在 2021 年 7 月 9 日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

人员地雷。南苏丹认为本国无法在上述日期前履行义务，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向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将其期限延长至 2026 年 7 月 9 日的请求。 

2. 2020 年 6 月 25 日，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委员会”)致函南苏丹，请其

就延期请求中提供的信息作出补充说明。2020 年 8 月 21 日，南苏丹向委员会提交

了一份经修改的延期请求，其中纳入了针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提供的补充信息。

南苏丹的延期请求为五年，至 2026 年 7 月 9 日。 

3. 延期请求称，2011 年 1 月，南苏丹记录在案的被各种爆炸物污染的危险区

共有 1,962 个，面积达 408,169,663 平方米，其中包括 1,225 个杀伤人员雷区和

反坦克雷区，面积达 334,863,267 平方米。 

4. 延期请求称，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南苏丹共处理了

1,609 个危险区，面积达 388,658,553 平方米(占危险区总面积的 96.5%)。上述活

动的结果是，南苏丹销毁了 8,242 枚杀伤人员地雷、1,260 枚反坦克地雷、16,262 枚

集束弹药以及 74,037 枚未爆弹药。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本文件计划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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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期请求称，上述时期内，南苏丹处理了 815 个杀伤人员地雷区，面积达

205,103,102 平方米。清理了面积达 28,064,019 平方米的 385 个雷区，注销了面积

达 177,039,083 平方米的 430 个雷区。委员会注意到，南苏丹努力的结果是，该国

82%的乡(该国第三级行政区划)已没有尚待完成的清理任务。 

6. 委员会对南苏丹提供的信息表示欢迎，并指出除杀伤人员地雷外，反坦克地雷

及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也对平民人口以及开发活动的进行造成极大的风险。委员会

指出，南苏丹为执行第 5 条所作的努力，只是为解决南苏丹境内爆炸性危险物而

须作出的全部努力的一部分而已。委员会指出，南苏丹应务必以符合《国际地雷

行动标准》的方式继续报告本国的进展情况，尽可能按污染类型分列，并按照

通过非技术勘察注销的面积、通过技术勘察减少的面积以及通过清理解决的面积

分列。 

7. 延期请求包含处理雷区所采用的系统方法相关信息，其中包括非技术勘察和

技术勘察，以及利用探地雷达处理布有地雷的道路。延期请求还表示，在最初的

延期请求期间，以《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为基础并根据当地情况予以调整，制定

了《南苏丹国家技术标准和准则》，以概括阐述南苏丹所有排雷作业的技术

要求。延期请求进一步表示，定期以联合国地雷行动处和实施机构讨论确定并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修改意见，对《国家技术标准和准则》进行更新。委员会

注意到，土地解禁标准的采用已使南苏丹得以通过重新勘察大大减少了有待完成

的挑战。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南苏丹应务必根据最新的《国际地雷行动标准》不断

更新本国的地雷行动标准，使之适应新的挑战，并采用最佳做法确保高效、有效

的执行。 

8. 延期请求称，排雷行动方案的整个实施过程中，在数据管理方面一直存在着

挑战，包括两次发生因试图升级地雷行动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包而导致数据丢失

严重的情况，从而阻碍了就南苏丹排雷行动的历史提供完全准确的记录。委员会

注意到南苏丹在信息管理方面面临的困难，并指出在国家一级就实施情况维护一

个含有准确的最新数据的国家信息管理系统很重要。委员会还指出，信息管理系

统的设计和运行应务必确保上述系统是国有的、可持续的并虑及所需数据须可予

访问、可予管理且在完成任务之后可予分析。 

9. 延期请求称，南苏丹认为下列因素阻碍了南苏丹在第 5 条初始限期内完成

排雷工作：(a) 与安全有关的进入限制；(b) 基础设施薄弱；(c) 季节性降雨对

道路的影响；(d) 流离失所造成的影响(包括人口流失、农业生产崩溃和饥荒)；

(e) 流离失所造成的影响还包括受过训练的排雷人员流失。 

10. 延期请求还称，已对南苏丹努力履行本国第 5条义务造成影响的几个复杂

因素和挑战包括：a) 爆炸物污染的复杂性和同时处理所有爆炸物的必要性；

b) 最初的勘察估算有所夸大；c) 再次发生暴力情况；d) 有必要针对南苏丹现有

地雷的技术特征制定具体的系统处理方法。 

11. 延期请求称，杀伤人员地雷继续在南苏丹造成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影响，使

原本可被有效利用的土地被雷区污染或是因雷区的阻碍而无法进入。事实证明，

南苏丹存在的杀伤人员地雷已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严

重阻碍，并且阻碍着利用社区基础设施，包括水站、学校和诊所在内。事实还证

明，杀伤人员地雷对流离失所人口造成影响，是高度流动人口发生事故的一个主

要原因。延期请求进一步称，南苏丹自加入《公约》以来已记录了 586 名地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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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爆弹药的受害者，独立前的十年内记录了 4,500 多名受害者。委员会对南苏丹

提供的信息表示欢迎，并鼓励南苏丹以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方式继续提供信息。

委员会指出，所请求的延长期内在执行第 5 条方面取得进展，将有望对改善南苏丹

的人员安全和社会经济状况作出重大贡献。 

12. 延期请求称，尚待完成的第 5 条挑战共包括 122 个杀伤人员地雷区，面积达

7,337,011 平方米，其中包括面积达 2,866,375 平方米的 64 个确认雷区和面积达

4,470,636 平方米的 58 个疑似雷区。南苏丹表示，尚待完成的由所有类型装置造

成的挑战共有 353 个危险区，面积达 19,511,119 平方米，其中包括面积达

11,566,151 平方米的 254 个确认危险区和面积达 7,994,959 平方米的 99 个疑似

危险区。 

13. 延期请求称，与杀伤人员地雷有关的尚待完成的挑战共涉及 122 个雷区，面

积达 7,337,011 平方米，其中包括面积达 2,866,375 平方米的 64 个确认危险区和

面积达 4,470,636 平方米的 58 个疑似雷区。委员会对南苏丹就其尚待完成的挑战

提供的信息表示欢迎，并指出南苏丹应务必以按“疑似危险区”、“确认危险区”

及其相关面积以及污染类型分列的方式，就尚待完成的挑战提供信息。 

14. 如前所述，南苏丹的延期请求为五年，直至 2026 年 7 月 9 日。延期请求内

含详细的、估算过成本的多年期工作计划，其中包含三项定量和定性组成内容：

(一) 拟予采用的系统方法；(二) 完成任务的里程碑；(三) 危险区的优先排序。 

15. 延期请求包含延长期内的 2021 年至 2025 年期间的下列执行工作里程碑： 

(a) 2021 年：20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1,478,400 平方米。 

(b) 2022 年：20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1,170,400 平方米。 

(c) 2023 年：20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1,170,400 平方米。 

(d) 2024 年：25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1,170,400 平方米。 

(e) 2025 年：16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1,078,000 平方米。 

(f) 2026 年：15 个危险区，面积估计达 462,000 平方米。 

16. 委员会注意到，南苏丹尚待完成的挑战与预计将在延长期内通过重新勘察和

清理予以处理的面积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差异。委员会进一步指出，南苏丹应务

必根据新的证据每年更新其国家工作计划，并报告调整后的里程碑。 

17. 工作计划显示，已确定将优先对大赤道地区面积达 690,239 平方米的 45 个

杀伤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区进行重新勘察。延期请求进一步称，有 40 个雷区

目前由于战斗正在持续或一般意义上的不安全而无法进入，相关任务将在确保可

进入后由人工清理小组处理。工作计划还显示，已确定将优先对大上尼罗地区

面积达 3,800,951 平方米的 13 个杀伤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区进行重新勘察。 

18. 延期请求指出，工作计划中给出的预计产出的实现，系以几个可能对实施

时间表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假设为基础，包括：一) 可自由进入，没有恢复战斗；

二) 供资在持续或有所增加；三) 追加记录的雷区不多；四) 记录在案的最大

危险区经重新勘察后被注销或缩减；五 ) 预计的土地解禁速度得以保持；

六) COVID-19 造成的不安全局面以及恶劣天气将对所有清理小组的产量造成

限制。延期请求还指出了也可能对延期请求的时间表造成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几个

风险因素，包括：a) 不安全局面；b) 经济因素；c) 环境因素；d) 供资；e) 未能对

清理能力进行重新配置；f) COVID-19 或其他疾病对作业产生消极影响。 



APLC/MSP.18/2020/WP.8 

4 GE.20-12705 

19. 延期请求称，已将雷险教育纳入开展排雷行动的所有团队的工作当中。此

外，有 11 个国家机构也在国内开展雷险教育。延期请求表示，南苏丹开展雷险

教育的方式符合缔约国在《奥斯陆行动计划》中的承诺。 

20. 延期请求称，在制定工作计划过程中，虑及了妇女、女童、男童和男人的不同

需要和不同视角。在这个问题上，延期请求称，疑似危险区的确定，系先由社区

联络小组进行接触，再派遣非技术勘察小组进一步确认。南苏丹所有社区联络小

组的性别均衡本质，使其可与社区的各个群体对话，从而就污染及其影响勾勒出

一幅全面而具有包容性的图画，使南苏丹可以按照整个社区的需要确定清理任务

的轻重缓急并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 

21. 延期请求称，为了实现工作计划中预设的里程碑，目前正在为南苏丹提供支

持的各组织将需要重新配置其人员，组建更大的清理小组来更有效地清理地面。

委员会致函南苏丹，请其进一步说明正在和可能对现有力量进行的重新配置，以及

南苏丹为实施现行的完成任务工作计划而需要增补的力量，包括预计的实现上述

重新配置所需的招聘、培训和管理时间表。南苏丹在回复当中表示，“向更大的

清理小组过渡，无需进行任何重大的设备、培训或招聘投入”，且“技能和资源

已经具备”。南苏丹还表示，为了试行向更大的清理小组过渡，联合国地雷行动处

正计划自 2020 年 11 月起对其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南苏丹同时指出，不确定上述

清理小组是否能获得持续供资。南苏丹进一步表示，如果要对清理小组进行重组，

南苏丹将需要增加两个手动清理小组，以确保拥有所需的能力。 

22. 延期请求称，目前收到的供资总额每年约达 4,100 万美元，其中最大一笔捐款

系通过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提供的 3,460 万美元支持，包括为排雷

行动合同提供的 2,520 万美元。延期请求称，联合国地雷行动处收到的联合国分摊

预算主要用于支持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和解决其他弹药管理与安全问题。委员会

致函南苏丹，请其提供进一步信息，说明该国为应对南苏丹特派团工作重点的转

变或是南苏丹特派团在南苏丹规模的缩减而努力制定缓解措施的情况。南苏丹

回复称，南苏丹以及联合国地雷行动处正与地雷行动支助小组现任主席一道制定

筹集资源战略，以进一步支持南苏丹的排雷行动方案。委员会注意到，延期请求

附有两份关于为增补的力量供资的概念说明。 

23. 延期请求称，南苏丹将须要共计 1.48 亿美元，用以在延长期内开展与执行

第 5 条有关的活动。延期请求进一步称，南苏丹政府为排雷行动提供的支持有限，

用以支付国家地雷行动管理机构的运营成本，且政府未为清理活动或雷险教育

活动提供任何资源。 

24. 委员会致函南苏丹，请其提供进一步信息，说明南苏丹发展可持续的国家能

力以在完成任务后处理此前未知雷区的计划。南苏丹回复称，国家地雷行动管理

机构将是南苏丹排雷行动的未来，但是，该机构在获得财政支持方面步履维艰。

委员会指出，努力发展国家地雷行动管理机构的能力很重要。委员会进一步指出，

南苏丹应务必制定一项筹集资源计划，并利用《公约》内的所有机制传播挑战和

援助需求的相关信息。 

25. 延期请求进一步称，南苏丹正在“争取发展有望应对所出现的援助需求的

可持续国家能力”。延期请求称，为了支持上述目标，联合国地雷行动处正在寻

求供资，用于由一个国家组织在 2021 年部署爆炸物处置小组。计划是上述小组

将向国家地雷行动管理机构汇报，而后者将指挥其任务并监督其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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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延期请求称，尚存的污染对该国人口产生社会经济影响。委员会注意到，

南苏丹已按照缔约国的承诺，就地雷受害者提供了按年龄和性别分列的数据。

委员会指出，在所请求的延长期内执行第 5 条，有望对改善南苏丹的人员安全和

社会经济状况作出重大贡献。 

27. 委员会注意到，延期请求包含可能有助于缔约国评估和审议该请求的其他相

关信息，包括有关尚存污染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进一步详细信息，有关地雷受害者

以及南苏丹政府所采取的事故应对措施的进一步信息，有关规划和优先排序的补

充详细信息，有关现有排雷能力的信息，有关初始延长期内处理的土地、清理后

的成果和财务考量的地图和表格，以及延期请求相关附件的链接。  

28. 委员会回顾南苏丹国家排雷计划的实施可能受到与安全有关的进入限制以及

COVID‐19 持续冲击的影响，注意到该部门将须稍作重新配置以便更高效地清理

雷区，指出南苏丹定期向委员会提交最新的详细工作计划将使《公约》受益，第

一份应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第二份应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内容涵盖

延期所涉剩余时期。委员会指出，上述工作计划应包含以与《国际地雷行动标准》

一致的术语罗列的所有已知或疑似布有杀伤人员地雷地区的最新清单，有关延期

请求所涉剩余时期内将处理哪些地区、多大面积、由哪个组织处理的年度预测，

以及相应的经过订正的详细预算。 

29.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延期请求当中以及随后针对委员会的问题所提供的信

息内容全面、完整且清楚。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南苏丹提交的计划具有可行

性，便于监测，且明确指出了哪些因素有可能影响实施进度。委员会还注意到，

该计划雄心勃勃，其成功的前提是国际资金提供大量共同捐助、尚存污染区可以

进入、重组现有清理小组以及额外招聘两个清理小组。委员会就此指出，南苏丹

每年于 4 月 30 日前向缔约国报告下列信息，将使《公约》受益： 

(a) 南苏丹延长期内年度勘察和清理计划所载各项承诺的相关进展情况，

其中以符合《国际地雷行动标准》的方式就尚待完成的挑战提供信息，按“疑似

危险区”和“确认危险区”及其相关面积、污染类型以及所采用的土地解禁方法

(即通过非技术勘察注销、通过技术勘察缩减，或是通过清除而清理)分列； 

(b) 年度进展对南苏丹工作计划当中给出的年度具体目标的影响，包括

调整后的里程碑，其中包含每年拟予处理的雷区数量和雷区面积相关信息，以及

轻重缓急如何排序； 

(c) 与安全有关的进入限制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对雷区的重新勘察

和清理造成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d) 为重新配置人员以组建更大的清理小组而作出的努力及其结果； 

(e) 制定和实施在受影响社区因地制宜地开展雷险教育和减轻雷险的详细

的、核算过成本的多年期计划方面的最新信息，包括所采用的方法、所面临的挑

战以及所取得的结果相关信息，信息应按性别和年龄分列； 

(f) 南苏丹排雷行动方案构架的最新相关信息，包括在完成任务后用以应

对残存污染的现有的和新建的组织和机构能力；以及 

(g) 筹集资源的努力、获得的外部资金，以及南苏丹政府为支持实施工作

而提供的资源，包括通过努力为国际排雷组织的作业提供便利和促进本土能力而

提供的支持，以及上述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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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员会指出，除如上所述向缔约国报告外，南苏丹应务必在闭会期间会议、

缔约国会议和审查会议上并通过使用《报告指南》编写的第 7 条报告，不断向

缔约国定期通报延期请求所涉时期内执行第 5 条以及落实请求当中所作其他承诺

方面的其他相关动态。 

     


